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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系為配合本校推動教學品質保證，持續提升本系課程與教學品

質、確保學生學習成效，特設置「教學品質保證委員會」(以下簡

稱本委員會)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 
二、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：  

(一) 定期檢視本系「系所經營、發展及改善」、「教師與教學」

及「學生與學習」三大面向之作法與成果 
(二) 負責教學品質保證報告書相關資料蒐集與分析。 
(三) 研議並撰寫教學品質保證報告書之內容。 
(四) 其他有關教學品質保證事項之研議。 

三、本委員會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本系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。 
四、本委員會應遴聘校外專家學者二至三名擔任品質保證報告書審

查委員，就本系撰寫之品質保證報告書提供改善策略及建議事

項。審查得以書面審查、實地訪評、資料檢閱、人員晤談等方

式實施，其審查方式由本委員會議定之。 
五、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乙次為原則。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，召

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。委員應

親自出席會議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理。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

得開會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 
六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